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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動產質借處 114 年 6 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14 年 6 月 26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時 

二、 地點：開標室 

三、 主席：林處長昆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政鈞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 

劉慶安  郭惠美  李碧連  吳宛儒  徐榮秀  吳雅妮  謝慧怡 

洪國洲  陳禎敏  陳素芬  羅鈞平  呂昭德  韓素滿 

五、 前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(略)。 

六、 組室主管及分處主任工作報告：(略)。 

七、 分處搬遷整併作業優化 (業務組)：(略)。 

八、 主席指示事項： 

主 席 指 示 事 項 主辦單位 

1 
請各分處主任提醒同仁執行質借業務時，務必確實核

對質借單資料無誤後再交付客戶。 
各分處 

2 
有關貴金屬檢測儀器正辦理採購作業，請業務組研議
調整修正櫃台服務 SOP 及規劃辦理教育訓練。 

業務組 

3 
有關與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的惜物網跨域合

作，請稽核組持續追蹤聯繫。 
稽核組 

4 

請向天威保全公司確認本處有線保全系統，倘遇停

電之影響及處理方式，另新舊保全系統銜接，請規
劃於銜接前完成原中興保全及新廠商(天威保全)平行
測試作業。 

秘書室 

5 
值夏月期間，即日起辦公場所可提早於 8 時 50 分開
啟冷氣，另請同仁節約用水，避免浪費水資源。 

各單位 

6 請各分處落實執行廁所反針孔攝影偵測，並作成紀 各分處 

 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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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。 

7 

請業務組統一以簡訊方式向客戶說明鑽石收回質借

本金情形之相關資訊，另請向鑽石儀器廠商確認，

就目前合成鑽石生成技術，本處現有檢測儀器能否
準確判斷天然或合成鑽石。 

業務組 

8 

請各分處主任協助培訓倉管同仁熟悉估價技能，如

同仁有不適任者請預先告知總處主管，俾利人力調
配事宜。 

各分處 

九、散會：11時35分 


